附件一：
六安市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承保机构

遴选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皖财金〔2020〕1177号）、《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皖财金〔2021〕85号）和《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皖财农〔2022〕420号）等有关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市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及原则

（一）六安市重要农产品（大豆、生猪、鸡蛋）目标价格保险承保机构适用本遴选工作实施方案。

（二）本次遴选工作实施方案规定以发布遴选公告的形式邀请具备资质的承保机构参加遴选。

（三）本次遴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和优胜劣汰原则，充分体现以承保机构服务能力为导向，切实改善农业保险服务。

（四）六安市农业农村局为遴选人，负责牵头组织市财政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六安银保监分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公开遴选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承保机构工作。成立遴选评审专家组，专家组成员原则上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六安银保监分局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五）本次遴选由遴选人自行组织遴选工作。

二、遴选的主要内容

（六）遴选对象。在我市具有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条件的承保机构。

（七）遴选评分。按照参加遴选的承保机构评审得分排名顺序，确定评审得分第1名的承保机构为我市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承保机构。

（八）服务期限。中选承保机构在我市承保服务期限为3年，在服务期限内，如存在以下情形的，取消中选承保机构在该区域剩余服务期限内的该项业务承保资格:

1.在服务期限内连续两年绩效评价在80分以下;

2.单次绩效评价在60分以下;

3.被银保监等相关管理部门处罚停止农业保险业务的。取消资格后该承保机构负责的业务重新遴选，服务期限为原中选承保机构的剩余服务期限。

（九）服务期限内各品种政策发生调整，仍由原中选承保机构承保。经认定属于新开发的首创农业保险产品，可给予首创承保机构在该区域内不少于3年的创新保护期，保护期内首创承保机构独家经营，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可适当延长保护期，具体时间根据评价结果决定。

三、申请人资格条件

（十一）申请人，是指响应遴选、参加遴选的拟在六安市试点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的承保机构。

（十二）申请人资格条件。

1.申请人的省级公司必须获得省财政厅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格，且位于银保监部门发布的符合农险经营资质的保险机构名录内。

2.承保机构要以服务能力、合规经营能力、风险管控能力为导向，符合皖财金〔2021〕85号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基本条件。

3.在六安市具有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或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下属分支机构。具备专门农业保险管理部门和一定数量的专业农险人员，在所申请地六安市设有相应的分支机构，并具有完善的基层服务网络。

4.经营条件符合国务院《农业保险条例》、财政部门及银保监部门相关监管规定。

（十三）不接受承保机构联合体参加遴选。

（十四）承保机构因农业保险业务违法违规在财政部门或监管部门处罚期内的，以及因农业保险绩效考评取消财政补贴资格期内的，不具备参加遴选的资格。

四、遴选程序

（十五）发布遴选公告。遴选公告发布至六安市农业农村局网站，公告期限为3个工作日，自最先发布公告之日起算。

（十六）遴选文件。遴选人应当按照遴选公告规定的时间、地点提供遴选文件，提供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十七）组建遴选评审专家组。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六安银保监分局等相关部门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不少于4人。遴选评审专家组成员与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十八）评审标准。评审按百分制计分。总得分为服务网络建设、综合能力、风险防范、合规经营、产品创新、落实政策、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遴选指标的综合得分(总分为100分，具体指标详见附件2。

（十九）评审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得分第1名承保机构为我市重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承保机构。

（二十）遴选结果公示。遴选人应当在中选承保机构确定后3个工作日内，在六安市农业农村局网站上公示中选结果，中选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中选公示期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发出中选通知书。

（二十一）中选通知书发出后，中选承保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选或转让合同。放弃中选或转让合同的，三年内不得参与承保机构遴选工作。

（二十二）遴选人应当自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7日内，按照遴选文件、中选承保机构响应文件以及农业保险政策法规规定与中选承保机构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遴选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选承保机构响应文件作实质性修改。遴选人不得向中选承保机构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二十三)遴选人与中选承保机构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二十四)遴选人应当加强对中选承保机构的履约管理，对于中选承保机构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遴选人应当及时处理，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

五、监督检查

(二十五)遴选人应当严格按照上文指导意见开展遴选工作，发现违反规定的，应当责令相关当事人及时纠正，必要时可以暂停遴选活动，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二十六)遴选人应当加强对遴选评审专家组活动的监管，发现未按规定评审、弄虚作假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六、其他事项

（二十七)本遴选工作实施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二十八)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皖财金〔2021〕85号和皖财农〔2022〕420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联系人：杨毅

联系电话：0564-3379337、18110380539
                              六安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9日


